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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129号

申 请 人：韩某

被申 请 人 ：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人韩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

《关于韩某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周建信息公开函〔2024〕

X号）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3

月 4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的信息公开申请书内容

是关于某某生活服务集团周口分公司进驻某某小区的招标备案

文件，但被申请回复内容却是“该物业未在我局进行招标备

案，因此相关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且没有说明

如果不服该回复如何救济。法律规定物业进驻小区需要公开招

标，监督部门就是各地住建局，住建局发现未经招标程序进驻

小区的物业应责令进行整改，不能因为开发商私自选定物业就

可以称相关信息不属于住建局负责公开。故请求复议机关支持

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韩某于 2024年 2月 3日向被申请人申请公

开某某生活集团周口分公司进驻某某小区的招标备案文件。经

查，因韩某邮寄《关于某某小区建设单位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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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物业管理企业履行法定职责申请》，原前期物业企业于 2023

年 11月 18日与建设单位签订了解除物业管理协议。由于原物

业企业解除协议撤场，属地社区考虑到该小区均为高层建筑，

且临近年关，小区入住人口较多，物业失管将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而该小区至今未成立业主委员会，为保障该小区业主的正

常生活状态不受影响，决定就重新聘请物业企业征求业主意

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经发放《周口某某业主意见征询表》，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

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委托建设单位

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公平公正为该小区重新选聘物业服务企

业，招投标流程及相关公告已在中国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及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公示。此次招投标不属于前期物业招投标范

围，无需在住建局备案。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的周建信息公开

函〔2024〕X号信息公开回复并无不当之处。2.被申请人经检

索，没有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信息，于 2024年 2月 20日向申

请人书面回复其所申请公开信息未在被申请人处备案，已经履

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法定义务。对申请人所申请

公开的信息，被申请人并不是不予公开，而是没有需要公开的

内容，故未告知其法律救济途径并无不妥，且其在收到涉案信

息公开答复后，立即提起了行政复议，并未影响其申请行政复

议的权利。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回复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依据正确，内容适当。请求复议机关维持被申请人作出

的信息公开答复。

经审理查明：2024年 2月 3日，申请人韩某向被申请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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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

“某某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进驻某某小区的招标

备案文件”，被申请人收到该信息公开申请后，未检索到申请

人所申请的信息。经查某某小区建设单位某某实业有限公司与

原前期物业公司于 2023年 11月 18日解除了物业服务协议，后

建设单位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与某某生活服务集团周口分公司

签订了物业服务管理合同，某某小区此次选聘物业公司的相关

材料，未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2024年 2月 20日，周口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关于韩某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周

建信息公开函〔2024〕X号）并于 2月 23日邮寄送达韩某，告

知韩某“关于‘某某生活服务集团周口分公司进驻某某小区的

招标备案文件’，经相关科室核查，该物业未在我局进行招投

标备案，因此相关政府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韩

某对回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信息公开申请表；2.招标采购

网截图；3.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情况说明》；4.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答复书邮件交寄单及物流查询记录截图。

本机关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

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

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

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

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

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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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本案中，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于申请人韩

某申请公开的信息，已经尽到合理的查找和检索义务，在该信息

不存在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涉案答复并邮寄送

达申请人，履行了法定告知义务，答复中虽未告知韩某救济途径

和期限，但对韩某的权利救济并未造成实质影响。另，韩某在

复议申请书中称“住建局发现未经招标程序进驻小区的物业应

责令进行整改”的主张，不属于本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范

围。综上，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涉案答复，符合上述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行政行

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

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

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关于韩某

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周建信息公开函〔2024〕X号）。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3月 25日

抄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